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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两
会

法治如何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沪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言献策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胡蝶飞

民营经济、 提振信心、 小微企业、 营商环境……这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的词汇， 成为了今年全国“两会” 上的高频

热词。

如何做实对各类企业的平等保护？ 护航民营经济发展， 法治有何可为？ 当关系到从业者生计和大众消费的个体工商户难以为

继时， 如何从制度上稳妥退出、 重整？ 在沪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们围绕上述问题建言献策， 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

“要做实对各类企业的平等保护、

促进合规经营管理， 不能因为办理一个

案子， 就让一个企业垮掉。 但也不能对

犯罪‘一宽了之’。” 全国人大代表， 上

海市工商联副主席，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会长，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 首席合伙人、 董事长， BDO 德豪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全球董事会董事朱建

弟非常认可去年 4月在全国全面推开改

革试点的涉案企业合规工作。 “这样对

企业既厚爱又严管， 有助于企业的健康

发展。” 朱建弟说。

朱建弟认为要深入推进企业合规工

作， 还需要相关立法完善， 这样有利于

营造安商惠企法治化营商环境， 服务保

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也有利于从源

头上防治企业违法犯罪， 助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同时有利于运

用法律武器打好经济战、 总体战， 补齐

涉外法治建设短板。

为此， 他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

修改相关法律， 尽快授权最高检开展涉

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试点工作， 探

索建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具体而言， 要重点明确合规附条件

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对象。 “该程序适用

于企业涉嫌单位犯罪的案件， 或者企业

的实际控制人、 经营管理人员、 关键技

术人员等涉嫌实施的与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密切相关的犯罪案件。” 朱建弟建议

明确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条

件。

朱建弟建议检察机关可以在 6 个月

至 3年的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内， 委托

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进行监督考察， 考

察期满， 根据合规整改结果依法作出起

诉或不起诉处理。

除此之外， 他还建议明确涉外企业

适用特别程序的问题， 为我国司法机关

处理相关境外企业在我国境内违法犯罪

提供法律依据。

个体工商户“个头” 虽小， 但“一

头连着从业者的生计， 一头连着大众的

消费”。 数据显示， 截至 2022 年底， 全

国登记在册的市场主体共计 1.69 亿户，

其中个体工商户高达 1.14 亿户， 占市

场主体总量的三分之二， 带动就业近 3

亿人。

全国政协委员、 国浩律师 （上海）

事务所合伙人吕红兵坦言， 个体工商

户普遍经营规模小、 抵御风险能力弱，

面临无法清偿的大额债务时难以为继，

更需要稳妥有效的市场退出和破产机

制。

“我国对公司等企业法人、 合伙企

业、 个人独资企业， 都有关于破产制度

相关规定， 但个体工商户并不适用。”

吕红兵告诉记者， 根据 《民法典》 规

定： “个体工商户的债务， 个人经营

的， 以个人财产承担； 家庭经营的， 以

家庭财产承担； 无法区分的， 以家庭财

产承担。”

基于个体工商户的债务最终要由经

营者承担， 个人破产制度对个体工商户

破产具有一定的参考性。 “但实践中，

立法部门规定不一、 司法部门做法各

异。” 吕红兵认为， 法律法规层面缺乏

有关个体工商户有效退出和债务清理、

破产保护的制度安排。

因此， 吕红兵建议加快建立全国统

一的个体工商户破产制度。“应充分考虑

个体工商户的特殊性， 加快构建一个统

一的、全国普遍适用的破产制度，设置有

别于企业破产、个人破产的特殊规则。 ”

具体而言， 吕红兵从破产申请主

体、 破产原因、 破产债权确认、 破产重

整 4个方面分别建言。

“从保护债权人的角度， 应允许债

权人提出申请； 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的实际经营者， 以及家庭经营的个体工

商户在全部家庭成员一致同意的情况

下， 也可以申请破产。” 吕红兵建议，

应就个体经营或家庭经营的不同根据实

际情况确定， 在家庭经营的情况下， 需

要家庭成员均具备破产原因， 才能实质

确定个体工商户已经资不抵债或者明显

缺乏清偿能力。

“应当允许个体工商户实施破产重

整， 并参考企业破产法设置个体工商户

的破产重整程序。” 吕红兵说。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身为民营

企业家， 全国政协委员、 春秋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煜的建言方向同样聚

焦民营经济。 “眼下， 我们有些民营企

业家存在不敢闯， 想‘躺平’ 的情况。”

王煜呼吁和鼓励民营企业家不要“躺

平”。 “要始终坚信中国经济非常具有

韧性。 同时， 我们也应当给民营企业充

分的信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进一步明确， “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

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

如何用制度和法律的形式来提振民营经

济的信心？

“目前， 我们外资企业有相应的

《外商投资法》， 国有企业也有相应的

《企业国有资产法》。” 王煜建议制定

《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法》， 用法律形

式规范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

营商环境。

“推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全

国性立法可谓正当其时。” 王煜表示，

通过立法的形式可以旗帜鲜明地支持民

营企业家“卸下包袱、 轻装前行”， 踏

踏实实办好企业， 进一步支持民营经济

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同样身为民营企业家的全国政协委

员、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郁瑞

芬认为， 当前民营企业仍然存在“融资

难” “经营难” 的问题。 因此， 她提出

了关于提振民营企业信心与活力的建

议。

“经济的稳健与可持续发展， 需要

各项政策持续推动和改善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 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 稳定持

续的政策环境、 权益保护的法治环境。”

她建议， 围绕“解难题、 促发展”， 做

好相关政策的完善和延续， 让民营企业

家吃下定心丸， 才能敢于加大投入实现

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工商联副主

席、 奥盛集团董事长汤亮长期关注科技

创新、 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并有深入

的调研和思考。

今年他将一份 《关于加强商业秘密

保护法立法， 设置合理保密期限， 增加

免责抗辩条款》 的议案， 带到了全国两

会。

汤亮表示， 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

家族的一员， 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创造的智力成果。 由于我国在商业秘密

保护方面至今没有单独立法， 相关法律

条文散落在反不正当竞争法、 民法典、

公司法等法律中， 在司法实践中法律适

用难度很大， 导致取证难、 胜诉难、 赔

偿难的问题层出不穷。 因此他提出议

案， 建议全面检视现行的商业秘密保护

的法律法规， 衔接反不正当竞争法， 制

定一部专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秘

密保护法》。

汤亮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

在商业秘密保护的立法上， 提出了自己

独特的思考和见解。 他认为， 虽然同样

是知识产权， 著作权、 商标权、 专利权

等保护的都是“有限时间”， 即在保护

期届满之后， 该权益即自然释放回归公

共领域。 但是由于我国在商业秘密保护

方面， 一直对“时间” 没有明确规定，

这就意味着只要某种商业秘密未被公

开， 就一直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商业秘

密， 当事人始终需要承担法律意义上的

保密义务。 但是实际上， 随着创新科技

的不断进步， 大多数商业秘密的内在价

值， 必然是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衰减

的。

这就带来一个法律上的难题： 如果

不对商业秘密的保密期限进行约定和界

定， 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不仅浪费司法

资源， 还将弱化知识的分享和传播， 进

而减少整个社会的公共福利。

汤亮在议案中明确提出： 商业秘密

保护需要设置合理的保密期限。 法律应

该首先明确权利人根据商业秘密的生命

周期、 技术潜力、 市场成熟度， 自行确

定合理的保密期限。 权利人如果对保密

期限没有进行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应该依法确定保密期限。

汤亮在议案中建议， 如果披露商业

秘密是出于公共健康、 安全或福利等相

关目的， 披露或使用商业秘密应该免于

承担法律责任， 也就是说， 商业秘密保

护需要增加免责抗辩机制。 不过， 汤亮

强调说，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对商业秘密

权利人予以合理补偿。

汤亮表示， 我国在专利权、 著作

权、 商标权中都规定了侵权豁免规则，

包括“合理使用、 法定许可、 强制许

可” 等内容， 目的就是为了鼓励自由竞

争、 人员自由流动。 在他看来， 商业秘

密保护可以借鉴相关立法经验， 补充设

立商业秘密免责抗辩条款。

厚爱严管 建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恰逢其时

促进创新 建议对商业秘密保护立法

民营企业家不要“躺平” “推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全国性立法正当其时！ ”

建议加快制定个体工商户破产制度 “应允许个体工商户破产重整”

全国人大代表朱建弟

全国政协委员王煜

全国政协委员吕红兵


